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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过往业绩“择优披露”将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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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展示五花八门

过往业绩作为选择理财产品的重要参考
指标深受投资者关注。11月23日，北京商报记
者调查发现， 目前各家银行及理财公司的理
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方式标准不一， 有的采
用业绩比较基准， 有的则使用不同期限的年
化收益率， 即使是同一机构的理财产品也有
不同的展示方式。

以存续数量最多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为例， 当前各家银行App理财产品主界面采
用的业绩展示方式主要包括业绩比较基准、
参考年化收益率、7日年化收益率以及近1个
月、3个月、6个月、1年、成立以来的年化收益率。
例如， 在工商银行App理财产品界面的代销
固定收益类产品中， 业绩展示就包括业绩比
较基准，近1个月年化收益、近1年年化收益以
及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等不同方式。 在交通银
行App理财产品界面也出现了近1个月、 近3
个月年化收益率等过往业绩展示指标。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运用业绩比较
基准展示的通常为正在募集或成立时间较短
的理财产品， 对于存续期较长的理财产品部
分机构则会选择年化收益率作为过往业绩展
示指标。 而在年化收益率的时段选取中，银
行、 理财公司往往会优先选择业绩表现较好
的区间进行展示。

例如，某理财公司的一只持有期限为540
天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成立以来年化收
益为1.05%， 最近1年、6个月的年化收益均在
1%以内，而在主界面展示上，却选择了近1个
月年化收益5.61%的指标进行展示。

“择优展示” 也让不少投资者感到困扰。
投资者杨诗情（化名）表示，此前她打开银行

App曾被一只近1个月年化收益为9%的理财
产品吸引， 但点进去一看该产品成立以来收
益率为负，“瞬间被泼了一盆冷水”。

投资者赵禹锡（化名）此前购入了一只期
限长达1080天的理财产品， 彼时看手机App
展示界面的业绩比较基准很高， 但没成想月
年化收益却是负数。“明明有年化收益率却隐
藏在角落，要是早看见，我肯定不会买这只产
品。”赵禹锡说道。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表
示，以往理财产品历史业绩展示没有明确、统
一的监管要求，银行、理财公司在展示方面往
往选取有利于自己的一面， 选取业绩较好的
时间段展示， 这就导致不同产品的过往业绩

展示五花八门，近3个月、近6个月、近1年、成
立以来历史收益率等情形都有， 部分投资人
理财水平及辨别能力不高， 这会使其对理财
产品的真实收益率产生一定误解。

已有理财公司着手整改

五花八门的过往业绩展示暗含了部分银
行、理财公司“报喜不报忧”的动机，也使得投
资者颇有雾里看花之感。不少投资者反映，同
一家银行相同界面展示的同类型理财产品，
有的显示的是业绩比较基准，有的是近1个月
年化收益率，有的则是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
不清楚该如何衡量和对比。

如今随着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为准则》的
发布，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乱象或将在6个
月过渡期内得以规范。

《行为准则》明确，银行和理财公司在选
择过往业绩展示区间时， 应注明区间起始时
间和截止时间， 完整会计年度的过往业绩展
示除外。 如同时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和业
绩比较基准两项数据， 应当将过往业绩与业
绩比较基准同时展示。 除现金管理类理财产
品外，任意过往业绩展示区间均不得低于1个
月。在展示理财产品过往业绩时，应以醒目文
字提醒投资者“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
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
谨慎”。

而在此次《行为准则》公布之前，为规范
理财产品业绩展示，已有多个文件出台。2021
年、2022年，《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
行办法》《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行为准
则》 相继对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展示方式
进行规范。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多家银行
App理财产品主界面采用业绩比较基准展示
业绩的理财产品下方，已有相关“不代表预期
收益率”的提示，但以年化收益率展示的暂无
相关文字提示。

如今，距离《行为准则》发布已有3天，一
家国有银行理财公司透露，正在开会研究《行
为准则》确立整改方向。

一家股份制银行理财公司表示，《行为准
则》 的发布有助于公司更加清晰地展示理财
产品的过往业绩， 使得理财产品的净值表现
更加阳光化、透明化。此前该公司已对理财产
品的净值表现做了优化调整， 已经不再使用
年化收益率、7日年化收益率的词汇表述，在
理财产品的界面添加了“过往业绩不代表其
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此类提
示明示投资者。 下一步该公司将进一步对理
财产品的业绩表现进行清晰、透明的展示，不
突出使用绝对数值展示业绩比较基准、 单独
使用区间数值，真正做到“卖者尽责、买者自
负”的原则。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行为准
则》发布是必要且及时的，有助于规范理财产
品过往业绩展示， 让银行、 理财公司能够科
学、全面、准确、及时地展示理财产品的过往
业绩，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使投资者能够更
直观地比较不同理财产品之间的差异， 做出
正确的决策，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减少银行、
理财公司的客户投诉。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多重的时间维度、择优的业绩露出，五花八门的过往业绩展示暗含了部分银行、理财公司“报喜不报忧”的动机，也使

得投资者颇有雾里看花之感。11月23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方式标准不一，有的采用

业绩比较基准，有的则使用不同期限的年化收益率。

如今随着《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行为准则》（以下简称《行为准则》）发布，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乱象或将在6个月

过渡期内得以规范，已有理财公司透露，正在开会研究《行为准则》确立整

改方向或已着手整改过往业绩展示。在分析人士看来，《行为准则》发布

有助于规范理财产品过往业绩展示，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进一步帮

助投资者进行产品比较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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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行为准则》发布，理财产品过往
业绩展示乱象或将在6个月过渡期内得
以规范

《行为准则》明确，银行和理财公司在选择过往
业绩展示区间时，应注明区间起始时间和截止
时间，完整会计年度的过往业绩展示除外


